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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檢召開打詐及成少共犯聯繫會議 

強化跨機關合作 

鑒於詐欺犯罪對人民生命、財產與家庭造成深遠影響，且詐欺案

件成少共犯情形日益嚴重，苗栗地檢署極為重視，於今(9)日分別召

開「苗栗地區打擊詐欺犯罪聯繫會議」與「苗栗轄區司法機關成少共

犯聯繫會議」，期透過跨機關橫向聯繫與經驗交流，強化偵查能量，

落實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 

 本次打詐聯繫會議由本署林映姿檢察長主持，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陳傳宗主任檢察官蒞臨督導，苗栗縣警察局王森瑒局長

亦親率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各隊隊長及各分局偵查隊長出席，並邀

集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中部機動工作站、刑事警察局中部打

擊犯罪中心、移民署苗栗縣專勤隊等單位與會。會議規劃兩項專題討

論，分別就如何查緝「外籍人頭帳戶、外籍車手」及「地面師」案件

進行深入報告討論。並由本署「可疑地籍異動預警中心」執行秘書楊

岳都檢察官介紹本署與苗栗縣警察局、苗栗縣地政處共同推動之「可

疑地籍異動預警聯繫平台」運作情形，進一步研析本署起訴、不起訴

相關案件之理由，並提出如何整合案件情資之建議。 

臺灣高等檢臺中檢察分署陳傳宗主任檢察官於會中強調，外籍人

士來台參與詐騙後迅速出境，形成查緝與訴追上的重大挑戰，必須即

時整合情資與適時強制處分，以強化查緝成效。又近來亦陸續出現地

政士、公證人、律師等專業人員涉案情形，其中地面師案件雖相對不



多，惟涉案金額龐大，常見被害人前期遭詐取大筆現金，後期再以抵

押房產方式失去所有積蓄，財產一掃而空，社會衝擊深遠，不可輕忽

。陳主任檢察官並提醒，應就涉案外國人若遭限制出境出海無法收容

之現況，研擬因應之道，另對於跨境合作所取得資料之證據能力，亦

可視具體個案研請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提供專業意見。 

 本署林映姿檢察長於打詐聯繫會議結論時指示，外籍人頭帳戶

與車手案件日趨集團化，應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鎖定查緝背後操控

集團，並建請警方提高查獲集團性案件之功獎，以資鼓勵員警投入此

類案件查緝。本署未來將設置情資交換平台，整合疑似外籍人頭帳戶

、車手集團等情資，並定期舉辦小組會議，就如何有效查緝，進行細

緻化分析與策略研擬。檢察長提醒，偵辦過程應注意資訊保密，並確

實蒐集相關證據，以利聲押與後續起訴。檢察長並強調，應持續深入

社區，加強「假檢警」詐騙手法之宣導。另本署對每一件詐欺案件，

無論是車手或是人頭帳戶，均會具體求刑，若判決結果與求刑明顯落

差，公訴檢察官均會提出上訴，展現本署打擊詐欺犯罪的堅定立場。 

 另今日上午舉行之苗栗地區司法機關「成少共犯聯繫會議」，亦

由本署林映姿檢察長主持，苗栗地方法院湯國杰庭長、苗栗縣警察局

王森瑒局長、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各隊隊長及各分局偵查隊長均出

席與會。會中先由湯國杰庭長介紹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前程序規定，

後就成少共犯筆錄互相提供、情資交換、請少年法庭法官代問有關成

年犯資訊等議題進行充分討論，形成共識。未來將持續透過定期聯繫

會議，精進處遇方針與偵查策略。 

本署強調，詐欺與成少共犯案件日益組織化，須仰賴跨機關密切

合作與即時資訊共享，方能有效遏止犯罪。未來本署將持續推動聯繫

平臺制度，整合查緝能量，鎖定集團性詐欺犯罪，精準打擊，以維護



民眾權益與社會安全。 

 


